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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间接控股股东

增持股份暨权益变动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间接控股股东宿迁京东卓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京东卓风”或“信息披露义务人” ）于2025年2月17日至2025年3月20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以专项贷款和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份6,070,9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5953%。

● 本次权益变动为京东卓风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

购。

● 公司控股股东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德邦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邦控股” ）系京东

卓风控制的公司，本次权益变动后，德邦控股及京东卓风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从75.4047%增加到

76.0000%。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2025年3月20日收到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京东卓风出具的《关于增持股份暨权益变动超过1%

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宿迁京东卓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311MA22X3RC0Y

法定代表人：张明明

注册地址：宿迁市宿豫区洪泽湖东路19号恒通大厦421-424室-YS00687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0年11月2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

刊出版单位）；版权代理；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2025年2月17日至2025年3月20日，京东卓风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以专项贷款和自有资金增持公

司股份6,070,900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5953%。 增持完成后， 京东卓风直接持有公司股份92,169,

279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9.0378%，德邦控股及京东卓风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75,059,740股，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的比例从75.4047%增加到76.0000%。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宿迁京东卓风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86,098,379 8.4425% 92,169,279 9.0378%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德邦投

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82,890,461 66.9622% 682,890,461 66.9622%

合计 768,988,840 75.4047% 775,059,740 76.0000%

注：1、 本次权益变动前德邦控股及京东卓风持股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回购股份暨控股股东被动增持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让的

情况。

3、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相关承诺。

二、其他情况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为增持主体履行增持计划而发生的增持行为，不触及要约收购。

（二）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亦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

（三）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

书摘要等后续工作。

（四）公司于2024年11月26日披露《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间接控股股东以专项贷款和自有

资金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9），京东卓风拟自2024年11月26日起12个月内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份，拟增持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含）。 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时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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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监事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云光” 或“公司” ）监事卢源远、董

事赵严分别直接持有公司8,685,368股、6,087,86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1.87%、1.31%。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监事卢源远、董事赵严因自身资金需要，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

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分别不超过80万股、150万股， 分别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17%、0.32%，具体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将

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于近日收到了监事卢源远、董事赵严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减持计划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卢源远

董事、 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8,685,368 1.87% IPO前取得：8,685,368股

赵严

董事、 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6,087,868 1.31% IPO前取得：6,087,868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股） 持有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卢源远 8,685,368 1.87% 卢源远担任东台凌诚的普

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

人

东台凌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941,222 0.42%

合计 10,626,590 2.29% 一

第二组

赵严 6,087,868 1.31%

赵严担任东台凌光的普通

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

东台凌光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670,516 0.79%

合计 9,758,384 2.11% 一

监事卢源远、董事赵严上市以来未减持过公司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

名称

计划减持

数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

份来源

拟减

持原

因

卢 源

远

不 超 过 ：

800,000

股

不超过：

0.17%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80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过：800,000股

2025/4/14

～

2025/7/13

按市场价

格

IPO 前 取

得

自 身

资 金

需求

赵严

不超过：1,

500,000

股

不超过：

0.32%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1,50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过1,500,000股

2025/4/14

～

2025/7/13

按市场价

格

IPO 前 取

得

自 身

资 金

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一）公司监事卢源远就所持股份的减持意向作出如下承诺：

“本人在担任发行人监事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若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半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

在上述承诺履行期间，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进行锁

定安排以及锁定期届满后的股份减持安排。 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的，则本人将按相

关要求执行。 ”

二）公司董事赵严就所持股份的减持意向作出如下承诺：

“本人在担任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总数的25%；若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半年内，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

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全部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

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

理）不低于发行价。

在上述承诺履行期间，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进行锁

定安排以及锁定期届满后的股份减持安排。 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的，则本人将按相

关要求执行。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

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监事卢源远、董事赵严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因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减持期间内，上述股东将根据市

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和减持价格等存

在不确定性。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等相关

规定。

相关股东承诺将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等相关规定及监管部门的有关要求实施上述减

持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1日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

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江波龙 股票代码 30130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许刚翎 黄文芳

办公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

听海大道5059号鸿荣源前海金

融中心二期B座2001、2201、2301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

街道听海大道5059号鸿荣源

前 海 金 融 中 心 二 期 B 座

2001、2201、2301

传真 0755-86700940 0755-86700940

电话 0755-86030009 0755-86030009

电子信箱 ir@longsys.com ir@longsys.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半导体存储应用产品的研发、设计、封装测试、生产制造（SMT及组包环节，下同）

与销售。 公司聚焦于存储产品和应用，形成了存储芯片设计、主控芯片设计及固件算法开发、封装测试，

以及生产制造等核心能力，为市场提供消费级、车规级、工规级存储器以及行业存储软硬件应用解决方

案。 公司拥有行业类存储品牌FORESEE、海外行业类存储品牌Zilia和国际高端消费类存储品牌Lexar

（雷克沙）。 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主流消费类智能移动终端（如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PC等）、数据中

心、汽车电子、物联网、安防监控、工业控制等领域，以及个人消费类存储市场。

（2）主要产品

公司面向消费电子、数据中心、工业、通信、汽车、安防、监控等行业应用市场和消费者市场，为客户

提供高性能、高品质、创新领先的存储芯片与产品。 目前，公司拥有嵌入式存储、固态硬盘、移动存储和内

存条四大产品线。

1）嵌入式存储

嵌入式存储是公司的主要产品线。 公司的嵌入式存储产品品类丰富，性能强大，可适应各种应用场

景。 公司的嵌入式存储产品组合包括：通用闪存存储（“UFS” ）及嵌入式多媒体卡（“eMMC” ）产品；

嵌入式层迭封装（“ePoP” ）、嵌入式多芯片封装（“eMCP” ）及基于UFS的多芯片封装（“uMCP” ）产

品；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LPDDR” ）产品；以及SLC� NAND� Flash产品。

a、UFS及eMMC

UFS是一种高性能嵌入式存储产品，公司的UFS产品均搭载自研固件，具备写入放大、低功耗管理、

智能温控及主机性能提升等功能，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平板、汽车等市场。在FORESEE品牌下，公司已

开始量产UFS2.2产品， 并完成UFS3.1和UFS4.1新产品的产品开发工作。 基于自研UFS4.1主控， 公司

UFS� 4.1产品的随机读写性能超越市场同类产品， 并支持在UFS中同时使用TLC和QLC两种存储介质，

能够解决仅使用QLC存储介质的UFS产品在末端性能低和数据可靠性差方面的问题。 在当前行业发展

趋势下，下游市场对于数据传输速度与存储容量的要求持续攀升，对更快数据传输速度及更大存储容量

的需求愈发迫切， 公司正全力推进UFS产品的更广泛应用，UFS4.1产品已完成主流平台兼容性测试，客

户导入验证工作正在进行中，力求在从eMMC向UFS过渡的关键时期，稳固并持续保持自身在市场中的

领先地位。

eMMC是公司嵌入式存储产品系列中的重要产品，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平板、汽车、工业控制等市

场。作为成熟可靠的存储产品，eMMC在对性能稳定性有较高要求，同时又注重成本效益的应用场景中，

仍然占据着大量的市场份额， 公司在2024年率先实现了基于QLC闪存颗粒的eMMC量产出货，QLC��

eMMC以其大容量及价格优势为公司保持eMMC的领先地位提供新的动能。

b、LPDDR

LPDDR是一种低功耗、高性能的DRAM解决方案，符合现代消费级及工业设备的严格能效要求。 公

司LPDDR4及LPDDR4X产品已实现广泛的商业化应用，2023年底开始公司已量产LPDDR5产品， 基于

未来对更高数据传输速率的需求，LPDDR5X产品已量产，且在客户端实现批量的交付。 公司的LPDDR

产品已获得联发科技、紫光展锐及晶晨半导体等主流平台的认证，而且产品经过严格的可靠性测试，以

确保卓越的性能及耐用性。

c、ePoP、eMCP及uMCP

eMCP技术将eMMC和LPDDR集成在一个封装中，uMCP技术将UFS和LPDDR集成在一个封装

中，ePoP技术将eMMC和LPDDR存储器集成在一个POP（Package� on� Package）封装中，并直接堆叠

在CPU表面。 以上技术实现了更小的封装体积、更强的性能，特别适用小型化、低功耗的终端应用，是智

能终端、可穿戴设备及其他微型电子产品的理想存储解决方案。 公司拥有ePoP、eMCP及uMCP集成封

装设计能力，并建立了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以确保产品符合量产标准。 公司专有的固件可优化性能和

能效，满足现代消费级设备的需求，公司的ePoP、eMCP及uMCP产品已被全球及国内领先品牌的可穿

戴设备广泛使用。

d、SLC� NAND

SLC� NAND� Flash产品提供多功能存储解决方案，适用于小容量、高可靠性存储应用，如网络通信

设备、安防监控系统、物联网设备及便携消费电子产品。 公司自研存储芯片在生产过程中采用端到端质

量管理，实现芯片级别的可追溯性及卓越的产品可靠性，DPPM低于100。 公司已成功开发512Mb到8Gb

之间的五款SLC� NAND� Flash存储芯片，并积极扩展小容量存储芯片产品线，涵盖MLC� NAND� Flash

及NOR� Flash。

2）固态硬盘

公司的固态硬盘属于大容量NAND� Flash存储产品，可满足笔记本计算机、台式机、一体机、视频监

控及网络终端等各种应用的需要。 公司的PCIe及SATA固态硬盘已通过主要CPU平台的兼容性测试，能

够在主流的CPU平台所构建的各类计算机系统上广泛应用。 在企业级市场， 公司已将企业级固态硬盘

（“eSSD” ）产品商业化，企业级产品具有多种容量选择、长期可靠性和增强的数据保护功能，可满足数

据中心及企业工作负载的严格要求。公司Lexar品牌推出多款固态硬盘，主要面向摄影、视频制作及游戏

等高端消费市场。

3）移动存储

公司的移动存储产品包括U盘、存储卡及PSSD，为智能设备、汽车、视频监控及高清摄影等多种应用

场景设计，提供出色的便携性和高性能表现。 在USB产品线上，公司产品覆盖了各个层次的应用市场，还

特别为汽车行业设计了可满足汽车环境独特需求的专用产品。 在存储卡产品线方面，公司推出了多个系

列的SD卡及micro� SD卡，以满足个人消费者及工业企业的不同需求，并基于Lexar品牌为专业需求及

消费者定制高端存储卡。 在PSSD类别中， 公司Lexar品牌提供多样化选择， 从向摄影师及摄像师的

Professional系列、适合户外拍摄的Armor系列到适合游戏装备的ARES、THOR及PLAY系列。

4）内存条

公司的内存条产品线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可满足消费级、企业级及工规级应用的各种需求。 公司

内存条涵盖DDR4及DDR5规格，可满足入门级、主流及高性能市场需求。 就企业级应用而言，公司提供

DDR4� RDIMM及DDR5� RDIMM，旨在满足企业级应用对可靠性及可扩展性的要求。 根据灼识咨询资

料，公司是少数几家能够设计、集成并持续供应“eSSD+RDIMM” 产品的企业之一。就消费级应用而言，

公司提供高性能消费者DDR内存条产品，包括Lexar� ARES� RGB� DDR5台式机内存系列等专为游戏及

高性能计算而设计的产品， 根据灼识咨询资料，Lexar� ARES� RGB� DDR5台式机内存系列是市场上速

度最快的DDR5产品之一。 公司在内存条业务上的专注创新，使得公司的内存条产品在AI时代到来之际

能够快速地应用于AI硬件市场，为公司的企业级存储业务带来显著增量。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元

2024年末 2023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22年末

总资产

16,896,667,

412.13

13,679,845,

767.45

23.52%

8,963,763,

654.9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6,467,489,

442.63

6,021,129,

105.70

7.41%

6,638,753,

411.59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2年

营业收入

17,463,650,

272.14

10,125,111,

900.80

72.48%

8,329,934,

27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98,684,535.69 -827,809,358.07 160.24% 72,796,95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66,542,635.13 -882,103,741.76 118.88% 37,844,343.42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89,741,

403.84

-2,798,399,

823.91

57.48% -326,363,785.8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20 -2.01 159.70% 0.1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20 -2.01 159.70% 0.19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1.27% -13.01% 44.28% 1.3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452,881,

764.98

4,585,925,

385.60

4,229,407,

985.77

4,195,435,

135.7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84,102,977.78 209,679,086.01 -36,837,953.40 -58,259,574.7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363,131,196.83 175,691,473.92 -42,046,050.86 -330,233,984.76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74,673,035.67 -640,511,897.67 309,753,823.82 -84,310,294.3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0,825

年度报

告披露

日前一

个月末

普通股

股东总

数

36,586

报告期

末表决

权恢复

的优先

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特

别表决

权股份

的股东

总 数

（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蔡华波

境内自

然人

38.96%

162,071,

900.00

162,000,

000.00

不适用 0.00

国家集成电路

产业投资基金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5.82% 24,216,806.00 0.00 不适用 0.00

李志雄

境内自

然人

5.55% 23,100,000.00 23,100,000.00 不适用 0.00

深圳市龙熹一

号 投 资 企 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57% 19,020,000.00 19,020,000.00 不适用 0.00

深圳市龙熹二

号 投 资 企 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57% 19,020,000.00 19,020,000.00 不适用 0.00

深圳市龙熹三

号 投 资 企 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28% 17,820,000.00 17,820,000.00 不适用 0.00

蔡丽江

境内自

然人

3.53% 14,700,000.00 14,700,000.00 不适用 0.00

深圳市龙舰管

理 咨 询 企 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72% 7,140,000.00 7,140,000.00 不适用 0.00

深圳市龙熹五

号 咨 询 企 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51% 6,300,000.00 6,300,000.00 不适用 0.00

宁波保税区嘉

信麒越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苏州上凯

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49% 6,206,426.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蔡华波与蔡丽江系姐弟关系， 于2021年8月9日签署一致行动

协议，明确约定在双方意见不统一时以蔡华波意见为准，不存在影响实际控制

权稳定性的风险因素。 蔡华波担任深圳市龙熹一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

圳市龙熹二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龙熹三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龙舰管理咨询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市龙熹五号咨询企业 （有限合

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上述五家公司为蔡华波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

账户持股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

份且尚未归还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

账户持股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

份且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易方

达创业板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

基金

1,056,

550

0.26% 285,900 0.07%

2,623,

791

0.63% 0 0.00%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及资产减值损失

2023年度，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截至2023年12月31日的各类存货、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等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对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

收款项回收的可能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及无形资产的可变现性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分析，认为上述

资产中部分资产存在一定的减值迹象，对其中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相应计提了减值损失。 2023年1-12

月，公司对应收账款计提减值损失为114.16万元，计提存货跌价损失金额为35,636.25万元。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4年4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4年度，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各类存货、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商誉等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对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

值，应收款项回收的可能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及无形资产的可变现性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分析，认为

上述资产中部分资产存在一定的减值迹象，对其中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相应计提了减值损失。2024年1�

-� 12月，公司对应收账款计提减值损失为173.20万元，计提存货跌价损失金额为56,629.72万元。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员工购房借款

公司于2023年3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为员工提供购房借款并制定〈员工购房借款管理办法〉的议案》。 在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发

展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自有资金为符合条件的员工提供购房借款，在

此限额内资金额度可以循环使用， 并进一步制定了《员工购房借款管理办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3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截止2024年12月31日，公司向员工提供购房借款的本金

余额为2,634.89万元。

（三）利润分配

公司于2024年4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鉴于公

司2023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为负值，且2023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综合考虑公司发

展及股东长远利益的前提下，公司2023年度不派发现金分红，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和其他形式的

分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4年8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鼓励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给予投资者稳

定、合理回报的指导意见，本着回报股东、与股东分享公司经营成果的原则，在兼顾公司发展和股东利益

的前提下，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15,981,564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2.5元（含税），共分配现金股利103,995,391.00元（含税），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2024年10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四）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公司于2025年3月1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五）公司注册地址、办公地址以及注册资本变更

公司于2024年5月29日、2024年6月1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及2024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根据

公司自身经营活动实际情况以及未来发展规划的需要，公司拟将注册地址由“深圳市南山区科发路8号

金融服务技术创新基地1栋8楼A、B、C、D、E、F1” 变更为“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鸿荣源前海金融中心

二期B座2001、2201、2301” 。 报告期内，公司已完成了注册地址工商变更登记以及变更后《公司章程》

的备案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

30日、2024年6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已搬迁至新办公地址，变更后的办公地址为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

听海大道5059号鸿荣源前海金融中心二期B座2001、2201、2301。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5日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4年7月17日、2024年9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及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公司于

2024年6月办理完成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股份归属的登记工作，

归属股票数量为3,117,310股，并已于2024年6月24日上市流通。报告期内，公司已完成了注册资本工商

变更登记以及变更后《公司章程》的备案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登记通知

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7日、2024年10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六）换届选举

公司于2024年6月14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和第三届监事会成员，同时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董事长、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监事会主席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七）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

公司收到持股5%以上的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集成电路

基金” ）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计划在2024年10月22日至2025年1月20日期间通过证

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497,53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36%）。2024年11月6日，公司收到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截至2024年11月6日，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减持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497,478

股，减持均价86.82元/股，减持后国家集成电路基金持有公司股份24,216,806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5.82%。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3日、2024年11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八）公司聘请H股发行并上市的审计机构

公司于2024年12月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聘请H股发行并上市的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聘请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发行境外

上市外资股（H股）股票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挂牌上市的审计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4年12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九）公司非独立董事辞职及增选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公司收到朱宇先生的书面辞呈，朱宇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委员职务。 申请辞去上述职务后，朱宇先生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以及财务负责人。

为满足国际化发展的需要， 进一步加强公司治理水平， 保证公司董事会工作的有序开展， 公司于

2024年12月18日、2025年1月3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选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任职

资格审核通过，公司选举邓美珊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十）终止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公司于2024年12月18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终止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综合考虑外部环境变化、公司战略发展

规划等因素，经审慎分析并与中介机构充分沟通论证后，公司决定终止本次可转债发行事项。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十一）公司筹划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相关事项

公司于2024年12月18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为进一步深化公司战略发展目标，经充分研究

论证，公司拟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票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挂牌上市。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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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立案受理，尚未开庭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涉案的金额：暂合计人民币2,709,652,150.09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利

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最终影响以本案裁判结果或执行结果为准。

一、本次诉讼被起诉的基本情况

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航产融” 或

“公司” ）于2025年3月20日收到北京金融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等文书，基本情况如下：

（一）诉讼机构

诉讼机构名称：北京金融法院

诉讼机构所在地：北京市西城区红莲南路59号院

（二）诉讼当事人

原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中航产融

二、诉讼的案件事实、请求的内容及其理由

（一）原告的诉讼请求

1. 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股权回购价款本金及利息并扣除期间分红， 总价款暂计算为2,709,

652,150.09元；

2.请求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及保全保险费。

（二）原告起诉的事实与理由

被告系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投资” ）原持股100%股东，2018年中航投资在北京

产权交易所征集增资意向方。 原告于2018年11月2日向北京产权交易所支付中航投资增资项目保证金3

亿元，参与中航投资增资项目。

2018年11月29日，原告、被告、中航投资及其他投资者签订《增资协议》。 2019年3月28日，因个别投

资者未能履行交割义务，原告、被告、中航投资及其他投资者签订《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详见《中航资

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启动增资扩股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06）、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启动增资

扩股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43）、《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

公司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4）、《中航资本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0）。

现原告认为：被告未能完成换股安排，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回购。

基于以上，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支

持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三、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涉案双方对案件理解有差异，后续审理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后续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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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于2024年7月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关于对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东旭集团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4〕154号），责令要求公司非经营性占用

资金77.96亿元应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归还。 上述责令整改事项的期限已于2025年1月5日届

满， 公司未能在整改期限届满前完成整改，公司股票自1月6日开市起停牌。 截至3月5日，公司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75.27亿元未能完成清收整改，公司股票于3月7日复牌，并自复牌之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75.27亿元，清收未有实质性进展。 目前未有偿还的实质性方

案及明确时间表。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4.18条的规定，若公司在股票交易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之日起的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或者控股股东（无控股股东，则为第一大股东）及其

关联人存在其他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形，深交所将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提醒投资者充分关注公

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3、2024年5月8日，因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披露2023年年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证监会” ）对公司立案调查；2024年9月6日，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对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立案调查；2025年3月15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兆廷先生收到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

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3720255001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李兆廷先生立案

调查。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先后被三次立案调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公司已于2025年1月25日披露《2024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公司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亏损30,000万元–50,000万元。 鉴于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财务公司存款问题是否能如期解

决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难以估计前述事项对公司减值损失的准确金额，前述两项如全额计提坏账准

备，最高计提坏账金额约为96亿元，进而可能导致公司2024年度净利润增加亏损96亿元，同时可能导致

公司2024年末净资产相应幅度减少。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解决进展及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公司于2024年7月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关于对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东旭集团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4〕154号），责令要求公司非经营性占用资

金77.96亿元应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归还。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相关规定，若

公司未能按照责令改正要求在六个月内清收全部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

交所” ）将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停牌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深交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此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深交所将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东旭集团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共计75.27亿元，清收未有实质性进展，目前未

有偿还的实质性方案及明确时间表。 公司股票已自3月7日开市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证券简称：*ST

旭蓝；证券代码：000040）。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4.18条的规定，若公司在股票交易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之日起的两个月内仍未完成全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整改， 深交所将决定终止公司

股票上市交易。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其他重点提示的风险事项

1、公司存在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2023年度，公司被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 9.8.1条，公司最近一年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

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或者鉴证报告，公司股票交易自2024年7月9日起已被深交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截止2023年12月31日，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合计77.96亿元。根据《股

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8.1、9.8.2条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2024年7月9日起已被深交所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立案调查的情况

2024年5月8日，因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披露2023年年报，证监会对公司立案调查；2024年9月6日，

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对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立案调查；2025年3月15日，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兆廷先生收到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3720255001号），因

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李兆廷先生立案调查。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先后被

三次立案调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及冻结风险

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质押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

比例为99.35%，东旭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公司股份被冻结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比例为100%。 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公司已于2025年3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继续被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暨停复牌安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2025年3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

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016）， 针对公司股票可能触发规范类

强制退市情形进行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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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

值被终止上市的第五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截至2025年3月20日，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收盘价格已经连续

十三个交易日均低于1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

规则》）第9.2.1条、第9.1.15条相关规定，在深交所仅发行A股股票的公司，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连续20个

交易日的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深交所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因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而终止上市

的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2.4条相关规定，在深交所仅发行A股股票的公司，连续十个交易日的股

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的，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

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相应的情形消除或者出现终止上市情形之日止（以在先者为准）。 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截至2025年3月5日，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75.27亿元未能完成清收整改，公司股票于3月7日复

牌，并自复牌之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75.27亿元，清收未有实

质性进展。 目前未有偿还的实质性方案及明确时间表。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4.18条相关规定，若公

司在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之日起的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 深交所将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

交易。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1.6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两项以上终止上市情形的，股票按照先触及

先适用的原则实施终止上市。

4、2024年5月8日，因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披露2023年年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证监会” ）对公司立案调查；2024年9月6日，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对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立案调查；2025年3月15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兆廷先生收到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

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3720255001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李兆廷先生立案

调查。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先后被三次立案调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公司已于2025年1月25日披露《2024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公司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亏损30,000万元–50,000万元。 鉴于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财务公司存款问题是否能如期解

决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难以估计前述事项对公司减值损失的准确金额，前述两项如全额计提坏账准

备，最高计提坏账金额约为96亿元，进而可能导致公司2024年度净利润增加亏损96亿元，同时可能导致

公司2024年末净资产相应幅度减少。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第9.1.15条相关规定，在深交所仅发行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通过深

交所交易系统连续20个交易日的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深交所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因触及交易类强

制退市情形而终止上市的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

截至2025年3月20日，公司连续十三个交易日出现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

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2.3条、第9.2.4条相关规定，在深交所仅发行A股股票的公司，首次出现股

票收盘价低于人民币1元的， 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出现连续10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人民币1元的，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可能

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相应的情形消除或者出现终止上市情形之

日止（以在先者为准）。

公司已于2025年1月2日、3月18日、3月19日、3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

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75）、《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

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

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

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第四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

本公告为公司股票收盘价格连续十三个交易日均低于1元，可能触发交易类面值退市的第四次终止

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三、重点提示的风险事项

1、截至2025年3月20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已经连续十三个交易日均低于1元。 根据《股票上市规

则》第9.2.1条、第9.1.15条相关规定，在深交所仅发行A股股票的公司，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连续20个交

易日的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深交所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因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而终止上市的

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2.4条相关规定，在深交所仅发行A股股票的公司，连续十个交易日的股

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的，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

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相应的情形消除或者出现终止上市情形之日止（以在先者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于2024年7月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关于对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东旭集团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4〕154号），责令要求公司非经营性占用资

金77.96亿元应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归还。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若公司未能按照责

令改正要求在六个月内清收全部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深交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停牌后两个月内

仍未完成整改的，深交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此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深交所将

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4、上述责令整改事项的期限已于2025年1月5日届满。 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金额75.27亿元，清收

未有实质性进展，未能在整改期限届满前完成全部整改。 公司股票自2025年1月6日开市起被深交所实施

停牌，截至2025年3月5日，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金额75.27亿元尚未完成清收。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第9.4.1条、9.4.7条的规定，公司股票于2025年3月6日开市起继续停牌一个交易日，已自2025年3月7日起

复牌，并自复牌之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75.27亿元，清收未有

实质性进展。 目前未有偿还的实质性方案及明确时间表。

5、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4.18条的规定，若公司在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之日起的两个

月内仍未完成整改，或者控股股东（无控股股东，则为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人存在其他非经营性占用资

金情形，深交所将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提醒投资者充分关注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6、2024年5月8日，因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披露2023年年报，证监会对公司立案调查；2024年9月6日，因

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对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立案调查；2025年3月15日，公

司实际控制人李兆廷先生收到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03720255001号），因涉

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李兆廷先生立案调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先后被三次

立案调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7、公司已于2025年1月25日披露《2024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公司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亏损30,000万元–50,000万元。 鉴于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财务公司存款问题是否能如期解

决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难以估计前述事项对公司减值损失的准确金额，前述两项如全额计提坏账准

备，最高计提坏账金额约为96亿元，进而可能导致公司2024年度净利润增加亏损96亿元，同时可能导致

公司2024年末净资产相应幅度减少。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8、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质押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

的比例为99.35%，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公司股份被冻结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比例为100%。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9、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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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于2024年7月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关于对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东旭集团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4〕154号），责令要求公司非经营性占用资

金77.96亿元应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归还。 上述责令整改事项的期限已于2025年1月5日届满，

公司未能在整改期限届满前完成整改，公司股票自1月6日开市起停牌。 截至3月5日，公司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75.27亿元未能完成清收整改，公司股票于3月7日复牌，并自复牌之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75.27亿元，清收未有实质性进展。 目前未有偿还的实质性方

案及明确时间表。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4.18条的规定，若公司在股票交易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之日起的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或者控股股东（无控股股东，则为第一大股东）及其关

联人存在其他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形，深交所将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提醒投资者充分关注公司

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3、2024年5月8日，因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披露2023年年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证监会” ）对公司立案调查；2024年9月6日，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对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立案调查；2025年3月15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兆廷先生收到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

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3720255001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李兆廷先生立案调

查。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先后被三次立案调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公司已于2025年1月25日披露《2024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公司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亏损30,000万元–50,000万元。 鉴于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财务公司存款问题是否能如期解

决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难以估计前述事项对公司减值损失的准确金额，前述两项如全额计提坏账准

备，最高计提坏账金额约为96亿元，进而可能导致公司2024年度净利润增加亏损96亿元，同时可能导致

公司2024年末净资产相应幅度减少。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6、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3月20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3月20日上午

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3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石家庄市长安区建设南大街5号富邦大厦南楼3层303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赵艳军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86人， 代表股份620,865,13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756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582,876,7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201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83人，代表股份37,988,4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4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82人， 代表股份36,568,52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59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2,456,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80人，代表股份34,111,7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42％。

经核查，不存在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时参加现场投票的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事项，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关于续聘2024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单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3,39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856％；反对15,483,506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39％；弃权1,990,2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94,78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2165％； 反对15,483,

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3411％；弃权1,990,228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425％。

议案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可书律师、黎潇蔚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

大会规则》《治理准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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